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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制度法分別於第18條、第19條及第20條，就「事務之性質」分項歸

類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應有基本自治權；再依其性質為細目性

之規範，有如日本地方自治法的規定模式，使自治事項因為法所明定，

而不易衍生權力模糊之混淆。事實上，自治事項既為法所列舉，則不列

舉者即應歸中央之權限，以釐清中央和地方間之權限爭議。嗣後如欲新

增自治事項，除非在其他法律有所規定，否則勢必修正地方制度法，從

而顯示自治事項之穩定性、明確性和可期待性。 

(二)委辦事項集權化： 

由於委辦事項係「指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

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級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

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所以委辦事項基本上係地方自治團體以「行政

體」的地位，所為上級政府交辦之事務。為使該工作能順利展開，通常

上級機關應以「行政領導」的角色，積極規劃和策動工作之推展，如能

有統一的指導權，其效果自然可以預期，地方制度法乃在相關條文中以

「集中化」為該項職權運作的歸趨。後續地方制度法第29條規定，各級

地方政府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得依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中央法

規之授權，訂定委辦規則，但其法律效力卻受中央優於地方位階之限制，

其立法旨趣亦即在於委辦事項之強化極權化行政。 

 

 

 第四節 跨域治理與府際合作   
 

一、跨域治理的意涵 
「跨區域合作治理」，係指針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部門、團體或行

政區，因彼此之間的業務、功能和疆界相接及重疊而逐漸模糊，導致權責不

明、無人管理與跨部門的問題發生時，藉由地方政府、私人企業、社區團體

以及非營利組織的結合，透過協力、社區參與、公私合夥或行政契約等聯合

方式，以處理解決彼此共同問題之機制。 

「跨區域合作治理」乃涵蓋：1.組織單位中的跨部門；2.地理空間上的

跨區域；3.跳脫公私分野的夥伴關係；以及4.橫跨各政策領域的專業合作。

因此它是一種以同心協力和互助合作方式的跨領域、跨區域及跨部門的治理

模式。 

(一)跨域治理的緣起 

1.近年來地方政府間合作關係的建立已是國際上的共同趨勢，區域內各

地方政府為謀求民眾福祉最大化，必須整合彼此的資源和行動，通力

合作解決共同問題，以發揮綜效作用，提升地方競爭優勢。蓋自一九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20 

九○年代中期以來，各國推動政府再造的方案中，就有一個共同的新

趨勢，即建立起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關係；用日語而言，此即「廣域

行政」，如從英美各國經驗來看，則稱為「跨域治理」或是「跨域合

作」與「區域合作」等。 

2.隨著各縣市都市化發展，使的相鄰近的地方政府必須面對日益嚴重的

區域性水源用水、交通捷運、垃圾處理、營建廢棄土清運、公共安全

等公共議題，基於資源有效利用、管理經濟規模與成效共享的夥伴精

神，區域內的各縣市政府必須強化彼此的合作互動關係，以解決區域

內共同的問題。並透過地方政府間跨域合作的機制，使地方政府間彼

此相互效力、分享資源，共同解決跨區域的問題，避免各自為政之窘

境，才能帶動整體區域的共同發展。對此，「如何增進地方政府間的

跨域合作」，此一議題已成為地方制度發展上的重要課題。 

(二)跨域治理的重要性 

1.面對21世紀全球化區域經濟發展趨勢及跨區域、跨部門問題的嚴竣考

驗，地方治理管理者已無法僅從單一面向切入思考，而應顧全解決方

案的全局性。換言之，傳統上的以公部門為主體的統治方式，亦或是

由市場主導的管理模式，此等單一途徑已無法有效解決問題，而著重

公私協力合夥，打破鴻溝以擴大參與者，並跨越藩籬促進合作的跨域

治理作為，已蔚為當前處理棘手詭譎問題的有效辦法。 

2.「跨(區)域治理」之概念，係源自於歐美國家地方區域發展之需要，以

解決地方區域內有關交通、環保、治安及地方財政等跨部門議題所形

塑而成的管理模式。在以解決地方重要公共事務為前提之下，為了能

適切地反映出地方之需求及特性，歐美各國跨區域治理機制的規劃，

也就並未侷限在企盼會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思維窠臼中。換言之，

制度上的設計也就能貼近地方民眾的期望因而具有良好的地方適應

性。 

(三)「跨域治理」的本質： 

1.它具有不可分割的公共性 

由於跨域性公共議題的範圍往往超越了任何單一部門、組織、或政府

層級的管轄權之外，因此，問題的解決方法即是跨域治理，且無法單

憑某一政府部門或公私組織之力所能完成。 

2.它具有跨越疆界的外部效益 

跨域性事務的另一項特性是，當某一部會組織或政府機構，所採取的

政策或行動，其所產生的後果卻可能是由其他的地方及人民來承擔。 

3.它具有政治性 

正由於跨轄區事務本身的公共性具有不可分割的特質，因此無論是共

同利益的追求，如行政院南部觀光產業策略聯盟；或是避免共同性災

難如河川整治及空氣污染防治，都須要具備某種政治性的安排，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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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中央單向公權力的介入、雙方議題的連結、或是多重組織夥伴體

制之建立。換言之，所有的跨轄區公共議題無論是否與政治有關皆是

屬於高階政治的議題。 

(四)「跨域治理」之特性 

1.傳統上，在地方行政區域內通常只有一個自治團體的主體機關，掌理

本地區的社會經濟等諸多事務。但是有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出，地方

自治團體逐漸面臨許多跨區域、跨領域及跨部門的橫跨性議題。這些

議題所影響的範圍超越了原有的區域疆界，進而使既存的地方行政管

理模式形塑重組。這種趨勢促致地方自治團體之間，必須打破舊有本

位主義、掌控地盤的思想藩籬，超越行政區劃的疆界隔閡，以同心協

力攜手共進的思維來解決問題。是以，跨域問題已成為地方治理發展

中的重要研究取向。 

2.面對上述跨域問題的衝擊，就得需跨區域合作治理機制以為因應。在

建立跨區域合作治理機制之前，必須先對此一概念加以解釋才能釐清

所謂的跨區域合作治理： 

(1)首先就治理的概念而言，它是相對於傳統政府科層式的統治和市場

競爭式的管理之模式。尤其是當地方主義的興起，非營利組織、社

群團體的蓬勃發展以及全球化的潮流趨勢下，無論是公部門、私部

門或第三部門，都是治理網絡裏的參與者。在此系絡中，沒有一個

參與者具有主導權或絕對權威，彼此皆以對等之夥伴互動、對話與

協商。換言之，前述治理模式已朝向一種多層治理體系。 

(2)就有關跨域的定義，通常係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織、部門或地區，

因其管轄權或行政區劃，在彼此的業務、功能交界重疊之處逐漸模

糊不明，而產生權責不分、無人管理或跨部門問題的發生，因此導

致公部門的能力不足以回應。為了要解決這一類難以處理的問題，

希望透過上述治理的途徑，藉由協力、社群參與、公私合夥或協定

等多種方式，以解決跨域性問題。 

 

二、我國有關跨域治理之法制 

我國現行處理跨區域事務之法律基礎，主要規範可從憲法與地方制度法來討

論。 

(一)憲法有關跨域合作事務之規定： 

1.憲法第110條第二項：「前項各款，有涉及二縣以上者，除法律別有規

定外，得由有關各縣共同辦理。」： 

2.就憲法本文之規定，並未禁止地方自治團體跨區域合作之可能，亦採

容許之立場。申言之，地方自治團體對於其自治事項，本有自為立法

並執行之權，彼此間對共同事務跨越其自治區域，對其共同辦理之事

務，尋求共同解決的機制或制定共同遵守之自治法規，對該特定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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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人或事務加以規制，本當符合地方自治制度保障之精神。 

(二)另外在地方制度法當中，亦明定了地方自治團體有關跨區域事務之規

範： 

1.地方自治事項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域時，由各

該地方自治團體協商辦理；必要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各

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理或指定其中一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理。(第

21條) 

2.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合辦之事業，

經有關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通過後，得設組織

經營之。前項合辦事業涉及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

表會職權事項者，得由有關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

會約定之議會或代表會決定之。(第24條) 

(三)法制規範意旨之探討 

1.地方制度法第21條賦予地方自治團體在自治事項中，得以辦理跨區域

合作的法源依據。然第18、19、20條所列舉有關直轄市、縣（市）的

十三項自治事項及鄉（鎮、市）的九項自治事項中，卻並非都有跨區

域合作的必要。直轄市、縣（市）的自治事項中以教育文化、都市計

畫、經濟服務、水利、衛生環保、交通觀光、公共安全及事業經營管

理等八項可適用於跨區域合作；而鄉（鎮、市）則以環境衛生和觀光

較為適宜。 

2.我國係單一國體制，中央本具有適法性之行政監督權限；然明定由各

該地方自治團體協商辦理；必要時，再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

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理或指定相涉之其中之一自治團體辦理，

而非由中央逕行代為辦理之可能有介入權干預之虞。換言之，地制法

對於跨域自治事務，係本諸尊重自治權之原理，採取由地方自治團體

自行辦理之機制；即使中央介入亦僅利於統籌指揮，而不採取代為執

行之方式，俾能落實地方自治。 

 

三、跨區域合作的運作模式 
(一)地方制度法增訂『第24-1條、第24-2條』： 

近年來新修訂之地方制度法第24-1條、第24-2條，特別針對如何進行跨區

域合作，已有明文規範： 

1.地方制度法第24-1條：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處理跨區域自治事務、促進區域資源之利

用或增進區域居民之福祉，得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成立區
域合作組織、訂定協議、行政契約或以其他方式合作，並報共同上級業務主
管機關備查。」 

2.地方制度法第24-2條：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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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規定訂定行政契約時，應視事務之性質，載明下列事項： 
1.訂定行政契約之團體或機關。 
2.合作之事項及方法。 
3.費用之分攤原則。 
4.合作之期間。 
5.契約之生效要件及時點。 
6.違約之處理方式。 
7.其他涉及相互間權利義務之事項。」 

(二)台灣實施跨區域合作之運作模式 

1.聯繫協調會報模式：雖然地方制度法對於跨越兩個以上行政轄區的事

務處理方式並無相關規定，但為協調跨區域事務在行政實務上歷年來

已發展出不同類型的定期性協調會報，例如：行政院中部聯合服務中

心與南部聯合服務中心，定期召開中部、南部首長會報；中央與地方

民選首長高峰會及區域性地方政府定期召開業務協調聯繫會報。 

2.管理組織模式：此種模式是以委員會、臨時任務編組、及管理局方式

組成，其本身可自主運用公權力資源以作為跨區域問題處理的機制。

例如：高屏溪管理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等。台北市與新北市

所推動之「黃金雙子城、淡水河曼哈頓計畫」，成立於關渡碼頭之「淡

水河管理委員會」，共同掌舵雙北一起管理淡水河，既可整治淡水河

之水質及周邊環境，亦可藉此發展橫跨兩市的光雕橋樑，共同營造雙

北生活圈。 

3.城市聯盟模式：例如台灣健康城市聯盟、台中縣市聯盟、高高屏區域

城市聯盟及北臺區域合作發展聯等。 

4.行政契約模式：其中應以台北市與基隆市共同簽署的「區域間都市垃

圾處理緊急互助協議書」最具有代表性。這是目前我國地方自治團體

之間，簽署成功並持續進行的跨區域管理協議。 

 

四、影響跨區域治理的難題 
任何試圖解決公共問題的政策工具，均不可能百分之百解決其所對應的

問題。同樣地，跨域治理及跨區域合作之機制，也不可避免地會面臨到障

礙因素。因此，不僅要解決因跨區域而衍生的問題，同時也要掌握並處理

影響跨區域治理的難題。其影響的因素有析論如下： 

(一)現行法制規範的疏漏化 

就憲法本文之規定，並未禁止地方自治團體跨區域合作之可能，亦採容

許之立場。申言之，地方自治團體對於其自治事項，本有自為立法並執

行之權，彼此間對共同事務跨越其自治區域，對其共同辦理之事務，尋

求共同解決的機制或制定共同遵守之自治法規，對該特定區域內之人或

事務加以規制，本當符合地方自治制度保障之精神。 

現行地方制度法僅能概要地給予地方自治團體有關跨區域合作的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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